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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计价的基本方法是在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基础上，制定工程量清单项

目设置规则，根据具体工程的施工图纸计算出各个清单项目的工程量，再根据获

得的工程造价信息和经验数据计算得到各清单价格和费用，最终汇总形成工程造

价。 

 

其中，清单计价模式的核心工作主要分为三项：工程计量、工程计价和工程

取费，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对造价管理中清单计价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造价管理中工程计量存在的问题 

清单计价模式下反映工程计量的主要文件是工程量清单，是表现拟建工程的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名称和数量的明细清单，是承发包双方

对于工程实体数量、价款支付的统一认证，其准确与否对工程价格科学合理形成

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工程计量过程存在较多问题，计最结果准确性仍得不到保障，由工程

量引起的纠纷普遍存在于工程市场交易过程中。  

 

1、工程计量规范中部分规则不利于合理计量 

 

我国清单项目计量规则借鉴国外清单计价体系计量规范的同时部分沿用了

预算定额的计量方法。但在部分项目上出现了国外清单计量方法与我国计价定额

计量方法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不同专业的相同或类似的项目的计量规则、计量单

位不同，甚至同一分项工程在不同专业下的计量方法不同，导致了清单计量过程

复杂、易混淆，增加了工程计量出错的概率。 

 

同时，清单顶目划分存在同一专业项目按构件、尺水、部位等划分，导致同

类项目被人为拆分成多个名称不同、实质内容相同或类似的项目的情况，计量和

计价过程与工程生产实际不符，有违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形成规律。 



 

2、清单编制主体对清单规范的理解不足 

工程价格形成中，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业主，另一类

是由业主委托造价咨询机构。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咨询行业内缺少有效竟争机制

以及配套措施来提升和保障造价咨询服务水平，也使业主难以筛选适合的咨询企

业，获得优质的造价咨询服务。 

 

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讲，计量作为工程价格形成前的基础工作，参与计量的人

员往往缺少丰富的工程经验，甚至对清单计价模式和相关规范的学习和理解不

足，容易在计量这样基础但影响深远的环节出现疏漏，造成后期承发包双方关于

工程量的纠纷。 

 

二、 造价管理中工程计价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工程造价管理市场化不断推进，清单计价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工

程价格形成的主要模式。然而在使用过程中清单计价模式的主要作用——“企业

自主报价，市场形成价格”尚未完全实现，清单计价模式下的计价过程仍然存在

许多问题，如企业内部价格体系未形成、清单计价实质仍是定额计价等。 

 

1、工程计价过程过于依赖政府编制的计价定额 

政府相关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计价定额应代表社会平均消耗量水平，作为政

府调节和管理建筑工程交易和价格形成的参考依据。而建筑业和造价管理的市场

化改革，是鼓励企业在清单计价模式下根据自身工程经验测定消耗量，结合企业

管理水平和市场要素价格进行自由组价，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进来争取低于社会

平均消耗水平的企业个别成本以创造更多盈利。 

 

然而在现阶段计价过程中，多数企业和计价人员对政府发布的计价定额存在

依赖心理，仍习惯以政府发布的计价定额作为价格形成的权威数据。这样做一则

可以免去计价人员应确保消耗量准确的责任，另一则也可以减少企业在自身价格

体系建立上的投入。 

 



同时，计价依据的选择较为单一也是工程价格难以市场化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政府相关造价管理部门外的其他社会部门、企业、研究机构没有直接面向市场

和企业提供测定和发布计价依据的服务，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多样性不足。 

 

2、由市场决定的工程价格选择体系中的要素价格市场未完全放开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要素价格文件按其发布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的

造价相关部门，如造价站；另一类是社会企业，如造价软件公司、造价信息公司

等。其中，政府造价相关部门发布的要素价格信息多用于政府投资项目，其他资

金来源项目可以选择使用；由社会企业发布的要素价格信息主要用于其他来源资

金项目，由承发包双方在合问中约定。 

 

据调查，企业获得要素价格的不同途径中，最主要的途径是查看政府发布的

造价信息。政府发布的造价信息的使用范围不仅仅是政府投资项目，在其他资金

来源的项目中使用也占有主要地位，那么市场上由其他机构发布的要素价格信息

在竞争中则处于劣势地位。  

 

3、承发包双方对工程交易中合约精神理解和尊重不足 

清单计价模式实践的主要目标是鼓励企业自主形成价格，利用市场经济下的

供求、价格和竟争机制实现建筑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在企业自主报价的交易环境下，为了使工程交易双方能够遵守市场交易秩

序，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企业行为，而规范交易双方行为最

主要的方式是工程合约机制。 

 

理论上讲，承发包双方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双方签订合同中的条

款，但是在合同实际履行中，部分合同条款的执行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这些阻

碍可能来自于建筑交易过程中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承发包双方的合同管理能力的

差异、合同条款设置不合理等情况。 

 



而这会导致建筑交易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交易中自由形成的价格无法得到保

障，交易双方利益受损等问题，进而影响到清单计价模式下企业自主报价的合理

性，以及建筑业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造价管理中工程取费存在的问题 

工程取费这里主要指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

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包括技术措施费和组织措施费，在措施

项目的设置和估算上基于企业不同情况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差别性，也是体现企业

竞争力、影响企业最终能否中标的重要因素之。 

 

现行的清单计价模式下工程取费主要问题在于措施费计取不客观和措施费

的列项范围难以满足业主在工程措施中其他需求。 

 

1、工程措施费计算与实际脱节 

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工程措施费的计取与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脱节，部分

措施项目费计算是以取费基数*费率。这类计算方式使本应根据企业施工技术、

管理水平计算的措施费不够客观，难以反映企业真实能力以及竞争性费用的特

点，不利于措施费的计量与检查。  

 

2、清单计价规范对于措施项目的设置不够全面 

我国清单规范中列出的“措施项目一览表”未将工程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措施

考虑，可能给编制人员措施费需按照规范计取带来误导，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发生

的措施费。另一方面，由于清单计价模式在措施项目设置时无法预见不同工程、

不同业主的具体需求，规范中列出的措施项目也难以全面反映业主对承包商的各

项服务要求。（谢丽花/供稿） 


